移动式压力容器使用登记准备材料

1. 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表（一式两份，下次检验日期处不填）
2. 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3. 特种设备制造监督检验、定期检验证明
4. 压力容器产品数据表
5. 压力容器产品合格证
6.行政许可申请书（加盖公章）
附：行政许可申请材料清单（加盖公章）
7.非法人本人办理均需出委托书（后附委托书模板）


以上登记流程，均需携带证件原件和复印件各1份，复印件加盖公章并注明与原件一致。

*为方便您一次办理，部分复印件的提供仅作为核实录入信息使用，不做存档处理。
办理地址：保定市莲池区裕华东路1199号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大厅南区14号窗口
上班时间：8:30-12:00；13:30-17:00（全年）
咨询电话：0312-5053665

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表示例表（此表一式两份）
登记类别：首次登记/变更登记/改造变更/移装变更/单位变更/更名变更  出厂编号：按照《产品合格证》填写
	设备基本情况
	设备种类
	按照《特种设备目录》填写
	设备类别
	按照《特种设备目录》填写

	
	设备品种
	按照《特种设备目录》填写
	产品名称
	按照《产品合格证》填写

	
	设备代码
	按《产品数据表/参数表》填
	型号（规格）
	按《产品数据表》填

	
	设计使用年限
	按《产品数据表》填
	设计单位名称
	按《产品合格证/铭牌》填

	
	制造单位名称
	按照《产品合格证》填写
	施工单位名称
	安装、改造、修理单位

	
	监督检验机构名称
	按照《监检报告》填写
	型式试验机构名称
	按出厂资料填写

	设备使用情况
	使用单位名称
	企业（与营业执照相符）/个人（填写姓名）

	
	使用单位地址
	企业（营业执照详细地址）/个人（身份证地址）

	
	使用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个人（身份证号）
	邮政编码
	071000

	
	单位内编号
	单位内部区分即可（不与产品编号一致）  
	设备使用地点
	设备使用地点/区域范围（保定市莲池区**乡**街详细地址）

	
	投入使用日期
	X年 X月X日
	单位固定电话
	0312XXXXXXX

	
	安全管理员
	X X X
	移动电话
	137XXXXXXXX

	
	产权单位名称
	如实填写/如与使用单位相同则填写“同使用单位”

	
	产权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个人（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137XXXXXXXX

	设备检验情况
	检验机构名称
	按照最近一次《检验报告》填写

	
	检验类别
	年度检验/定期检验/监督检验/改造监督检验/重大修理监督检验等， 见《检验报告》
	检验报告编号
	见《检验报告》右上角

	
	检验日期
	见《检验报告》
	检验结论
	合格

	
	下次检验日期
	见《检验报告》

	在此申明：所申报的内容真实；在使用过程中，将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及相关规定，并且接受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督管理。
附：产品数据表
 使用单位填表人员： X X X               日期：
                                                             （使用单位公章）
使用单位安全管理人员：X X X （与表格内一致）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
     登记机关登记人员：              日期：
                                                            （登记机关专用章）
     使用登记证编号：                                          年    月    日


注：本式样适用于按台（套）进行登记的特种设备。
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表
    登记类别：                                   出厂编号：
	设备基本情况
	设备种类
	
	设备类别
	

	
	设备品种
	
	产品名称
	

	
	设备代码
	
	型号（规格）
	

	
	设计使用年限
	
	设计单位名称
	

	
	制造单位名称
	
	施工单位名称
	

	
	监督检验机构名称
	
	型式试验机构名称
	

	设备使用情况
	使用单位名称
	

	
	使用单位地址
	

	
	使用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邮政编码
	

	
	单位内编号
	
	设备使用地点
	

	
	投入使用日期
	
	单位固定电话
	

	
	安全管理员
	
	移动电话
	

	
	产权单位名称
	

	
	产权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联系电话
	

	设备检验情况
	检验机构名称
	

	
	检验类别
	
	检验报告编号
	

	
	检验日期
	
	检验结论
	

	
	下次检验日期
	
	

	在此申明：所申报的内容真实；在使用过程中，将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及相关规定，并且接受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督管理。
附：产品数据表
 使用单位填表人员                日期：

                                                              （使用单位公章）
使用单位安全管理人员：               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

     登记机关登记人员：              日期：

                                                              （登记机关专用章）
    使用登记证编号：                                            年    月    日


    注：本式样适用于按台（套）进行登记的特种设备。
行政许可申请书

申请人（公民）：             身份证号：                                                                    
住址：                                  邮编：                
联系电话：                                                 

申请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职务：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住址：                                                     

委托代理人：                身份证号：                                        
住址：                                  邮编：               联系电话：                                                 

    申请行政许可事项（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首次登记/变更过户/使用单位名称更名/补证/换证）：           ，提交以下申请材料，并承诺对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受送达地址/电子送达方式: 保定市莲池区政务服务中心                                              
附件：行政许可申请材料清单


     申请人/委托代理人：                
                                 年     月      日


附件：
行政许可申请材料清单
	序号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1
	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表
	1
	

	2
	产品质量合格证明书
	1
	

	3
	产品数据表
	1
	

	4
	
	
	

	5
	
	
	

	6
	
	
	

	7
	
	
	

	8
	
	
	

	9
	
	
	

	10
	
	
	

	11
	
	
	

	12
	
	
	

	申请 人承诺事项
	承诺：以上提交材料真实合法有效，并对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申请人/委托代理人：                     
      　    
年    月    日





行政许可申请书示例表
（此版块不填）
申请人（公民）：         身份证号：                                                                     
住址：              邮编：                                        
联系电话：                                                        
                           
（填写以下版块即可）
申请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河北大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130000401705060U                              
住所地：     保定市五四东路180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孟庆瑜   职务：  法人                      
身份证号：  （法人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特种设备负责人手机号）                     
住址：  （法人身份证地址）                               
                    
委托代理人：特种设备负责人姓名身份证号：特种设备负责人身份证号    
住址：   特种设备负责人身份证地址                                              
邮编：   071000  联系电话：特种设备负责人手机号                   

    申请行政许可事项（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首次登记/变更过户/使用单位名称更名/补证/换证）：  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首次登记   ，提交以下申请材料，并承诺对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受送达地址/电子送达方式: 保定市莲池区政务服务中心                                              
附件：行政许可申请材料清单

     申请人/委托代理人：（特种设备负责人签字，扣河北大学公章）              
                                  年     月      日
 委 托 书

委托人（公民）：             身份证号：                             
住址：                                  邮编：             
联系电话：                                                  

委托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河北大学                                                 
住所地：    保定市五四东路180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130000401705060U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孟庆瑜        职务：  法人                 
身份证号：  （法人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特种设备负责人手机号）               
住址：  （法人身份证地址）                                                    

受委托人：特种设备负责人姓名 身份证号：特种设备负责人身份证号                               
住址：   特种设备负责人身份证地址      邮编： 071000             
联系电话：  特种设备负责人手机号                                                 

现委托   （特种设备负责人）   作为我（单位）的代理人负责办理（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首次登记/变更过户/使用单位名称更名/补证/换证） 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首次登记  行政许可有关事项，委托权限如下（选择填写以下内容）：
☑代为提出、变更、放弃行政许可申请；
☑代为接受询问；
☑代为行使陈述申辩权利；
☑代为申请和参加听证；
☑代为提交申请许可材料和接收法律文书；
□（其他委托权限）          。
委托期限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受委托人在上述委托权限内的代理行为，我（单位）均予认可，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依法应当由本人到场的，本人保证按规定执行。


法人身份证复印件正面            	 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反面





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正面          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反面







委托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bookmark: _GoBack]
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表填写说明
[bookmark: _Toc349418792]
b1  登记类别
填写本次办理使用登记的事由，如新设备首次启用、停用后启用、改造、使用单位更名、使用地址变更、过户、移装、达到设计使用年限等。
[bookmark: _Toc349418793]
b2  设备基本情况
b2.1  设备种类
按照《特种设备目录》填写，也可直接印制为“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电梯”、“起重机械”等。
b2.2  设备类别、品种
按照《特种设备目录》填写。没有品种的划“—”。
b2.3  产品名称
按照产品铭牌或者产品合格证、产品数据表的内容填写，也称设备名称。
b2.4  设备代码
按照产品数据表上的内容填写，该代码具有唯一性。如果该产品还没有编制设备代码，则使用单位可以不填写，由登记机关按照设备代码的编制要求【见《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TSG 21-2016）】填写，其中制造单位代号改为登记机关的行政区划代码(比制造单位代号多出一位)。
b2.5  型号（规格）
按照产品数据表或者相应的设计文件填写，有型号的填写型号，没有型号有规格的填写规格，没有型号、规格的，划“—”。
b2.6  设备数量
压力管道填写本次登记时的压力管道长度（单位为“米”），气瓶填写本次登记时的数量（单位为“只”）。
b2.7  设计使用年限
按照产品数据表提供的数据填写。技术资料中未提供的，划“—”。
b2.8  设计单位名称
填写产品的设计单位名称，其名称与产品合格证和产品铭牌（或者设计图纸）表述应当一致。
b2.9  制造单位名称
填写产品的制造单位名称，其名称与产品合格证和产品铭牌表述应当一致。
b2.10  施工单位名称
填写登记时最近一次从事安装或者改造、修理的施工单位的名称。
b2.11  监督检验机构名称
填写负责该设备制造、安装、改造、重大修理监督检验（以下简称监检）的特种设备检验机构名称，没有实施监检的设备，注明“不实施监检”，如该设备登记前进行了不同阶段的监检（如制造监检，安装、改造监检等），则填写最近一次监检的特种设备检验机构名称，并且与本附录b4相协调（除制造监检外，优先满足b4填写要求）。
b2.12  型式试验机构名称
填写型式试验机构的名称（全称）。安全技术规范没有规定型式试验的，划“—”。
[bookmark: _Toc349418794]
b3  设备使用情况
b3.1  使用单位名称
填写使用单位名称(全称)，如果属于公民个人，则填写姓名。使用单位名称应当与含有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证明文件一致。
b3.2  使用单位地址
填写使用单位的详细地址，包括所在省(自治区)、市(地、州)、区(县)、街道(镇、乡)、小区(村)、门牌号等。
b3.3  使用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填写使用单位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如果属于公民个人，则填写个人身份证号。
b3.4  邮政编码
填写使用单位所在地的邮政编码。
b3.5  单位内编号
填写使用单位对设备进行管理自行编制的设备内部编号。
b3.6  设备使用地点
填写设备安装在单位内的固定地点，如某某车间、某某场地等。移动式(流动式)特种设备，填写“移动”或者“流动”。设备使用地点不在使用单位内的，应当按照b3.2填写设备使用地的详细地址。
b3.7  投入使用日期
填写办理登记的设备正式投入使用的开始日期(包括年、月、日)。
b3.8  单位固定电话
填写使用单位特种设备安全管理机构或者主管特种设备机构的联系电话。
b3.9  安全管理员
填写使用单位负责该台特种设备的专职或者兼职的安全管理员姓名。如果聘用专业技术服务机构的人员负责安全管理，则填写该人员的姓名。
b3.10  移动电话
填写使用单位负责该台特种设备的专职或者兼职、聘用的安全管理员的移动电话。
b3.11  产权单位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联系电话
填写产权单位名称、社会统一信用代码、联系电话，填写方式和使用单位相同。如果和使用单位为同一单位，则产权单位一栏中填写“同使用单位”，其他相应栏中划“—”。






